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８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期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９

月比

７－９

月比

净利润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６８．３９

万元

９９４．４５

万元 下降

１７２．５２％－１９６．６９％

上升

２０．６７％－３０．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８

—

－０．０５１

元

０．０３０－０．０３３

元

０．０５２

元

０．０２５１

减少

１７３．０８％－１９８．０７％

上升

１９．５２％－３１．４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因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江西省遭遇特大洪灾，雨水天气较常年同期要长、、使得省内工程项目开工不足及民用需求减少；江西公司核心市场

内的公路、铁路相继中断受阻，严重影响公司的物资及产品进出。 上述原因使公司的产能发挥明显不足及产品的销价大幅下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６

月出现亏损

２８７８．２１

万元。

２

、雨水结束后进入水泥销售旺季，公司产品量增价涨。 致使公司

７－９

月份业绩较去年同期上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销量明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增减比例（

％

）

产量

客车

８１４ ９０７ －１０．２５ ６６４１ ４４９１ ４７．８７

底盘

２１ ８７ －７５．８６ ３１６ ２９６ ６．７６

合计

８３５ ９９４ －１６．００ ６９５７ ４７８７ ４５．３３

销量

客车

７９７ ９３１ －１４．３９ ６５９４ ４４５１ ４８．１５

底盘

２１ ８６ －７５．５８ ３１６ ２９６ ６．７６

合计

８１８ １０１７ －１９．５７ ６９１０ ４７４７ ４５．５７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８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０

：

３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军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的

４２．１０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议案的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网站上的 《青松建化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１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年产

３００

万吨水泥生产线的议案》；

２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董事选举的议案》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甘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杨万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夏玉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周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汪天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陈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占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于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公司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狩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４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监事选举的议案》；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张展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杨苏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经表决，

２０１

，

５４９

，

０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蒋晓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经公司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朱刚先生、王文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在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则》及《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董

事杨万川、汪天仁委托董事甘军表决，独立董事于雳委托独立董事陈亮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

甘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杨万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杨

万川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

三、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

尹华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四、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简历附后）；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高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李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夏玉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苏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程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聘任吴哲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五、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周

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六、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

任熊学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七、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的

议案》。

八、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设

立新疆五家渠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设立其全资子公司新疆五家渠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在五

家渠市建设年产

１２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总投资估算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及其他融

资方式。

九、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７２６４．８６５

万元，增资后，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８８．９２４％

，详情请见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十、 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收购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的股权，喀什西

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的股权，详情请见《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十一、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部水泥厂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

特种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阿克苏本部水泥厂进行日产

２５００

吨特种水泥熟料生

产线技改及配套（

５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投资估算

１３

，

８７９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和其

他融资方式。

十二、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新疆青松五家渠商品砼

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青松五家渠商品砼有

限责任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在五家渠市建设年产

１００

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建设投资

估算

１３

，

７１０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和银行借款或其他筹资方式。

十三、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设立新

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出资

２８０００

万元，持有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的

股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新疆青松西山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的股权，以该公司为主体，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农十二师西山工业园区内

建设一条日产

６０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

１２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总投资概算

９２

，

３７８

万元，详情见《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此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详情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五、独立董事意见

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二、三、四、五、六项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所聘人员符合公司聘任高管人员的

相关条件，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同意本次会议所审

议的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附：聘任人员简历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聘任人员简历：

杨万川：公司董事、总裁，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工商管理硕士，高级

工程师。 曾任新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水泥厂烧成三分厂厂长、水泥厂厂长、党委书记，建化总

厂副厂长、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公司总裁至今，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至今。

尹华军：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二十五期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明。 曾任新

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煤矿财务会计、财务办主任，新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计财科科员，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至今。

高华：公司副总裁、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参加工作，本科学历，机电工程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新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磷肥厂工人、技术

员、车间副主任、副厂长，新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

事。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李迎春：公司副总裁，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工程师，中

共党员。 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乡镇企业管理局副主任科员，农一师十三团副团长，农一师九

团团长，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磷肥厂厂长、水泥厂厂长、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夏玉龙：公司副总裁，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出生，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曾任青松建化本部水泥厂车间钳工、工艺技术员，本部水泥厂制成分厂副厂长、厂长，本部

水泥厂生产副厂长，青松建化全资子公司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苏发：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出生，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 曾任黑龙江省苔青林业水泥厂技术员、化验室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

长，黑龙江省浩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程志军：公司副总裁、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男，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

师；曾任卡子湾水泥厂医院医生、院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花药厂（现华士丹药厂）筹建办副主任，

卡子湾水泥厂副厂长、厂长、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吴哲超：公司副总裁，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安徽省郎溪县水泥厂厂长助

理兼化验室主任、生产技术副厂长，安徽省郎溪县合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副总，北京固邦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副总、企管副总、常务副总兼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公司副总裁至今。

周斌：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湖南理工学院

财务会计专业毕业，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 历任湖南钢球厂会计、厂

内部审计科科长、企业管理科科长、办公室主任，湖南岳阳岳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助

理，广西防城港岳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至今。

熊学华：女，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于新疆财经学院经济信

息管理专业毕业，本科学历。 曾任新疆阿克苏青松建材化工总厂财务科出纳，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至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的名称：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人民币

７２６４．８６５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８８．９２４％

的股权

３

、投资期限：一年

特别风险提示：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新疆青松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

公司、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公司出资

７２６４．８６５

万元，对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２６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８．９２４％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

注册地：阿拉尔幸福城

法定代表人：李平平

注册资本：

７２９２．０７

万元

经营范围：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淡水动物养殖、棉纱制造、农业机械制造、房屋修理。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

注册地：图木舒克市图木休克镇

法定代表人：王同新

注册资本：

２１７３

万元

经营范围：输变电、供电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输变电、供电

３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南路

５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高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水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研制开发。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水泥产品的生产、销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新疆青松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以现金出资

７２６４．８６５

万元，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出资

５１８．９１９

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出资

２１６．２１６

万

元，对新疆青松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１

、经营范围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研制开发。

２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

３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各出资人的持股比例为：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６３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８８．１１％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６．４９％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２．７０％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２．７０％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以现金

７２６４．８６５

万元投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以现金

５１８．９１９

万元投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以现金

２１６．２１６

万元投入，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８．９２４％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持股比例为

６．４８６％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７０３％

。

２

、增资完成后，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２６５００

万元，股东各方持股比例如下：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３５６４．８６５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８８．９２４％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一师十三团出资

１７１８．９１９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６．４８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１．８８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电力公司

出资

７１６．２１６

万元，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２．７０３％

。

３

、本次增资完成后结存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同

享有或承担。

４

、违约责任：本协议经签署并经生效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

务即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除赔偿守约方因此所受损失外，不免除继续履行的

义务。

５

、争议解决方式：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由本协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

６

、生效条件：本协议在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２

、本次投资将改善控股子公司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化解其经营风险，

加快其五家渠子公司新疆五家渠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１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的建设，为新疆青

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稳健经营和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保障，巩固公司在天山以北的市场。

３

、本次投资完成后不涉及新增新增关联交易，也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风险，将影响本次投资的安

全性和收益。

２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

确保公司本资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２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１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的名称：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４０％

３

、投资期限：

１

年

特别风险提示：

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及市场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喀什西部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收购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其中

４０％

的股权， 以该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

６０

万方商品混凝土的搅

拌站。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智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高性能预拌砼的生产、销售及其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与推广；新型建材及化工

材料的研究及生产应用。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 收购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其中

４０％

的股权。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全部资产为

５００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

１

、经营范围

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高性能预拌混凝土的生产、销售

２

、原股东出资方式及比例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设立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喀什

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收购股权的股东情况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持有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０％

的股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数量：

２０００

万元，转让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２

、股权转让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

元，持有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的股权。

３

、新股东享有的基本权利：同原有股东法律在位平等；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投资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享有公司税后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的权利。

４

、股权转让以后，双方协商一致将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喀什西建青松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５

、新公司设立董事会，公司董事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２

名董事候选人，乙方推荐

１

名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由股东会从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６

、新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立

２

名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列席董事会、股东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

７

、新公司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公司设副总经理

２

名，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财务机构负责人由

乙方委派。

８

、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９

、争议解决：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

股东双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除有争议正在解决的部分外，本协

议书应继续履行。

１０

、生效时间：本协议书在股东双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双方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２

、参股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将有利于公司扩大在喀什地区的水泥市场份额，延伸公司的

产业链。

３

、本次收购不涉及新增关联交易。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风险，将影响本次投资的安

全性和收益。

２

、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效益风险。

３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喀什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

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的名称：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７０％

３

、投资期限：

１

年

特别风险提示：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及市场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新疆青松西

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２８０００

万元， 控股

７０％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０％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农十二师西山工业园区内建设一条日产

６０００

吨熟料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

１２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１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贾政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５４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经授权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托管。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经授权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托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１

、经营范围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水泥熟料的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研制、开

发（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

２

、出资方式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以现金出资，注册资本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自筹资金出

资。

３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各出资人的持股比例为：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８０００

万元，比例为

７０％

，其中首期出资

５６００

万

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３０％

，其

中首期出资

２４００

万元。

四、股东出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公司对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自筹资金投资，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５８％

，持有股权的比例为

７０％

。

２

、股东双方均以现金人民币出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７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３

、出资额分三期缴纳。股东双方首次出资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中新疆青松建材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０

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４００

万元，在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至指定验资账户；二期出资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四十，

其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８００

万元，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缴至指定验资账户；三期出资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百分之四十，其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８００

万元，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缴至指定验资账户。

４

、 项目建设： 以公司为主体，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农十二师西山工业园区内建设一条日产

６０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

１２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９２

，

３７８

万

元。 建设项目存在的资金缺口由股东双方按照同股同责同利的原则帮助解决。

５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公司设立董事会。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甲

方推荐三名，乙方推荐二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６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甲、乙双方各推荐一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７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设总经理一人，由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

荐，可以由董事长兼任；副总经理三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二名、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一名， 由总经理提名。 公司财务总监由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方委派，财务经理由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委派。

８

、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书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其行为给

公司和另一方造成的损失。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书规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协议书规定，造成公司

无法经营或无法达到协议书规定的经营目的，视作违约方单方面终止协议书，另一方除有权向违约方

索赔外，并有权要求解除协议书。

９

、争议解决：股东双方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

不成时，甲股东双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除有争议正在解决的部

分外，本协议书应继续履行。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资金投资。

２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６０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

１２ＭＷ

纯低温余热

发电）实施后，将成为公司新的效益增长点，将对公司新疆乌昌地区主营业务的拓展和未来的效益产

生长期的影响。

３

、本次投资完成不涉及新增关联交易。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风险，将影响本次投资

的安全性和收益。

２

、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效益风险。

３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

险，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

２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３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张展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４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

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召开，会议召开地

点是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出资设立新疆青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４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上海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上海股票账户卡、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委托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４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３０－１９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新疆阿克苏市林园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 熊学华

电话：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传真：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５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股东参加会议费用自理。

附件：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样式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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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0-018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8

日收到董事尹兆林因工作原因决定辞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辞职报告。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

5.1.6

条的规定，尹兆林先生的辞职报告于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0-019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收到监事杨素华因年龄原因已退出现职工作岗位， 决定辞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职务的辞职报告。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

7.1.4

条的规定，杨素华女士的辞职报告于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08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人

,

代表股份

42,632,81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

900,000

股的

12.81%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天银律师

事务所臧海娜律师、陈蓓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发行总额不超过

3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表决结果：

42,632,81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在商

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1.

高鸿有限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18,000

万元综合授信。

2.

高鸿有限在上海银行北京分行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

42,632,81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在各商业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18,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

2.

为高鸿有限在上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42,632,81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臧海娜 、陈蓓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08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臧海娜、陈蓓出席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

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42,632,8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1%

。 上述出席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

资格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

臧海娜：

陈蓓 ：

二

○

一

○

年十月八日


